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２０％ －２７０％

盈利：

７３９

万元

盈利：

２４００

万元–

２７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０５

元 盈利：

０．０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新上醋酸仲丁酯装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投产增加了效益以及证券投资亏损减少，

据财务部门测算，公司今年净利润将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２０％－２７０％

。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股票简称：利达光电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中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１３７％－１８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１

，

８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６％ － １３７％

盈利：

６３２．５４

万元

盈利：

１

，

３００

万元–

１

，

５００

万元

二、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 业绩修正的原因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受中日关系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公司虽加大了市场

开拓，但市场情况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低于公司预期。

四、 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次业绩修正相关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３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８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

第三季度报告》 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

度为

－８９％

—

－１０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２％ － ７２％

盈利：

４２７５．４３

万元

盈利：

１２００

万元–

１６０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第四季度国外销售情况略好于原来的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具体财

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披露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到董事长赵文武递交的辞职报

告。赵文武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其所担任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

任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即日起赵文武

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职务，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

赵文武先生自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以来， 在公司战略规划、 产业升

级、管理提升以及法人治理、规范运作等各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司董事会向赵文武先生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五届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发出。会议应参与投票董事

９

人，实

际参与投票董事

８

人。 独立董事杜国弢因公出差， 委托独立董事强昌文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 本次董事会由参会董事推举的董事黄琼宜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赵文武先生已辞去本公司董事长职务（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黄琼宜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黄琼宜先生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获得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调整

为董事长黄琼宜担任。

本项议案获得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国风塑业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

本项议案获得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资产转让的议案》；

公司拟以公开挂牌方式对外转让年产

１．５

万吨

ＢＯＰＰ

薄膜生产线设备转让价格以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

估的价值

１

，

０７４．３２

万元挂牌低价。详细情况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国风

塑业关于资产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将根据资产挂牌转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性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获得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发展，提高其银行融资能力，根据其业务经

营和资金需求情况，为其提供最高额

１０００

万元金融机构借款担保，担保期限两年，授权董事

长、董事签署有关担保文件。

详细情况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国风木塑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项议案获得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黄琼宜先生简历：

黄琼宜，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专科学历，经济师、统计师。曾任合肥市物资局业务科科长，合肥市

金属材料总公司总经理，合肥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法人代表，合肥光大人造板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琼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２．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国风木塑”）发展，提高其银行融资

能力，根据其业务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我公司为国风木塑提供最高额

１０００

万元金融机构借

款担保，担保期限两年。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五届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规的规定，该担保事项不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合肥市东流路

２

号（包河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丰奎

注册资本：

７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木塑新材料、新型代木代塑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工程承接及安装；兼营

木塑材料、废塑料、木质纤维回收、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风木塑总资产

１０

，

４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１

，

２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

收入

２

，

９９６

万元（未经审计）。国风木塑公司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期限：两年

担保方式：根据国风木塑金融机构借款需要，我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国风木

塑为我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董事根据实际情况在担保额度范围内签署有

关文件。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实际发生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７３４

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０．７９％

，均为对全资子公司芜湖国风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本公司无逾期担保。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没有发生对外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公

司为国风木塑提供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国风塑业董事会五届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对外转让年产

１．５

万吨

ＢＯＰＰ

薄膜生产线

设备（下称“该设备”）。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的价值

１

，

０７４．３２

万元为挂牌低价。

本次资产转让为非关联方交易，不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具有收购意向的投资者公开竞标成功后，方可顺利实施。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有关本次资产转让的有关挂牌及其他转让相关事宜。

二、交易方简介

本次股权转让采取在合肥市招标投标中心对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 故交易方具有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交易对方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年产

１．５

万吨

ＢＯＰＰ

薄膜生产线设备为

１９９８

年引进自日本三菱重工， 设备原值

９

，

９２８．２６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该设备账面净值

４５４．６２

万元。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基

准日对该设备进行了评估， 评估价值

１

，

０７４．３２

万元挂牌低价， 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增值

６１９．７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３６．３１ ％

。评估结论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产权持有单位名称：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备 件

５１９

，

６４５．５１ ５１９

，

６４５．５１ ０．００ ０．００

机器设备

４

，

０２６

，

５５９．５６ １０

，

２２３

，

５９０．００ ６

，

１９７

，

０３０．４４ １５３．９０

资产合计

４

，

５４６

，

２０５．０７ １０

，

７４３

，

２３５．５１ ６

，

１９７

，

０３０．４４ １３６．３１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无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年产

１．５

万吨

ＢＯＰＰ

薄膜生产线设备

１９９８

年引进自日本三菱重工， 已运行

１４

年。在

引进初期因自动化程度高、生产速度快，曾经给公司创造过可观的经济效益。但近年来，随着

ＢＯＰＰ

薄膜市场的不断发展，各类先进设备的上马，该设备的技术优势已不复存在。为提高经济

运行效率，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对外转让该设备。

六、其他

本公司将根据资产挂牌转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性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１

、国风塑业董事会五届九次次会议决议；

２

、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９０２５

号《资产评估

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３８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２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对外担保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相关规

定，为解决农村的中小规模客户在畜牧水产养殖经营过程中所需的资金困难，公司为购买和使

用本公司产品的客户进行贷款担保。现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对外担保情况披露如下：

一、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外担保在保余额：

１５

，

１１０．５０

万元。

二、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对外担保在保余额最大的前五位被担保人情况

提供担保公

司

与公司

的关系

被担保方

及与公司的关

系

在保 贷款期限

担保期

限

担保

方式

担保事项

被担

保方

资信

情况

审批

部门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通威农业融

资担保有限

公司海南分

公司

公司控

股子公

司的分

公司

海南建一水产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产品客户

９７０

２０１２．６．２７

－

２０１３．６．２７

主合同

债务履

行完毕

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行

申请采购通威饲

料专项借款提供

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通威农业融

资担保有限

公司

公司控

股子公

司

崔为豪

公司产品客户

３００

２０１２．７．４－

２０１

３．７．４

主合同

债务履

行完毕

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珠

海横琴村镇银行

申请采购通威饲

料专项借款提供

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通威农业融

资担保有限

公司

公司控

股子公

司

王平

公司产品客户

３００

２０１２．７．１２

２０１３．７．１２

主合同

债务履

行完毕

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中

山小榄村镇银行

申请采购通威饲

料专项借款提供

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通威农业融

资担保有限

公司

公司控

股子公

司

赵广立

公司产品客户

３００

２０１２．９．１４

－

２０１３．９．１４

主合同

债务履

行完毕

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宝坻支

行申请采购通威

饲料专项借款提

供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通威农业融

资担保有限

公司

公司控

股子公

司

李士永

公司产品客户

３００

２０１２．８．３０

－

２０１３．８．３０

主合同

债务履

行完毕

之日起

两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为被担保人向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宝坻支

行申请采购通威

饲料专项借款提

供担保

良好

通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办

有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3

年

1

月

31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3-003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有增加临时提案情况：

2013

年

1

月

15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提交《关于新增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的临时提案。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1

月

30

日 上午

10:00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1081

号中珠大厦

6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叶继革先生；

（六）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85,602,

29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68％

。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题，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

3

名，任期为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经中珠控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的总表决权份数为

1,113,613,776

份， 当选非独

立董事所需要的最低表决权份数为

92,801,148

份。

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表决权份数

叶继革

185,602,296

陈德全

185,602,296

李勇军

185,602,296

陈小峥

185,602,296

罗 淑

185,602,296

王占亮

185,602,29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的总表决权份数为

556,806,888

份，当选独立董

事所需要的最低表决权份数为

92,801,148

份。

独立董事 所获得表决权份数

李 耕

185,602,296

李 思

185,602,296

李 闯

185,602,296

其中：李闯是由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提交的《关于新增公司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的临时提案纳入独立董事选举。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中珠控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选举产生。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监事

2

名、职工监事

1

名，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推选，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的总表决权份数为

371,204,592

份，当选股东代

表出任的监事所需要的最低表决权份数为

92,801,148

份。

监事 所获得表决权份数

颜 建

185,602,296

黄冬梅

185,602,296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中珠亿宏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珠控股下属子公司珠海中珠亿宏矿业有限公司（中珠控股持有

50%

股份，为该公司第

一大股东）因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公司为支持其经营与发展，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1

、 珠海中珠亿宏矿业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粤海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14000

万元贸易融资贷款，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14000

万元保证担保，期限

18

个月， 珠海中珠亿宏矿业有限公司其他股东珠海亿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珠海市持续贸易

有限公司向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7000

万元反担保。

2

、珠海中珠亿宏矿业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提供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期限

1

年，珠海中珠亿宏矿业有限公司其他股东珠海亿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珠海市持续贸

易有限公司向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2500

万元反担保。

经中珠控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以上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

185,602,29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其中同意票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票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经中珠控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公司章程》第六条

原 文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646.66

万元。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6,226,520

元。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原 文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6646.66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66,226,520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表决情况：同意

185,602,29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其中同意票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票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提交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李闯已纳入 《关于公司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议案》中表决并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答邦彪、漆贤高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湖北

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

为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中珠控股《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3-004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时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2012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减

30%--70%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2011

年年度业绩

1

、净利润：

183,057,414.56

元

2

、

2011

年末总股本：

166,466,600

股

3

、每股收益：

1.0997

元（

2012

年中期公司实施送转股后总股本为

366,226,520

股，按实施

送转股后总股本计算每股收益为

0.4998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原因说明

因上年同期确认北京世纪中珠置业有限公司转让收益， 本报告期无上述重大转让收益

的影响，故导致公司本期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计，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

的

2012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45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2013-004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

年

1

月

3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根据

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

的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345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2013-005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菲安妮战略合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通利

(

亚太

)

有限公司和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以人民币

516,468,400

元等值港币的代价受让

Hunters Worldwide Group Limited

持有的通利

(

亚太

)

有限公司

22%

的

股权和卓淩科技融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64.3%

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广

东菲安妮皮具股份有限公司

36.8906%

的股份。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3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的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12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与菲安妮战略合作进展情况暨受让通利

(

亚太

)

有限

公司和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9

）。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13

年

1

月

28

日，公司收到了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

<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广东

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通利

(

亚大

)

有限公司和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

核准的批复

>

的通知》（汕市发改函

[2013]64

号）文，公司通过境外子公司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

收购通利（亚太）有限公司

22%

的股权和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64.3%

的股权事项已获广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核准同意。

关于本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司将依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度公告。

三、备案文件

1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

<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通利

(

亚大

)

有限公司和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核准的批复

>

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渠道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3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50008

）、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014

）、博时

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15

）和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22

）参加浦发银行电子渠道（仅限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2013

年

2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投资者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仅限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业务，申

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6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

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四、咨询方式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28

网址：

www.spdb.com.cn

2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费

)

网址：

www.bosera.com

五、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2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的交易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

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3

、本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

不包括（

1

）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2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3

）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

购费率；（

4

）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

4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浦发银行所有。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31

日

关于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代码：人民币

050030

）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13

年

2

月

1

日。基金发售期内，广大投资

者认购踊跃。根据初步统计，本基金累计认购申请已达到基金募集份额目标上限

18

亿份。根

据《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3

年

1

月

31

日起提前结束本基金募集，

1

月

30

日为本次募集的末日。同时，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本

基金发售公告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末日比例配售， 末日认购申请确认份额和比例以基金管理

人公告为准。

备注：直销投资者需注意，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赎回转认

/

申购业务规则》，

投资者通过

"

赎回转认购

"

方式参与认购的基金，遇到认购期提前结束情况，即

"

赎回基金

"

的

赎回款到达本公司直销账户之日，所认购基金已经结束募集，则

"

赎回转认购

"

业务将视同认

购失败处理，款项于认购申请确认失败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划向投资者银行账户；如遇认购基

金比例配售的情况，则

"

转认购基金

"

申请金额中未参与配售部分将按照本公司配售资金退款

规则处理。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31

日


